附表一


外國籍漁船進出港申請表（第　聯）

	船名
	
	國籍
	
	漁業種類
	

	進港目的（請勾選）
	
	整修
	
	補給
	
	進港
	
	出港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停泊區域（請勾選並註明停泊區域）
	
	________港碼頭
	
	________造船廠
	
	其他：

　　　　　　　　　　

	應附文件
	外國籍漁船作業資料表（出港者免附）
	船舶國籍證書影本（出港者免附）

	
	漁業執照或漁撈許可文件影本（出港者免附）
	漁船之船長有效執業證書影本

	
	進出港船員名冊（含姓名、國籍、出生日期、船上職務、護照或旅行文件編號）

	
	造船廠與外國籍漁船船主訂定之維修契約文件（出港者免附）。

	
	漁船出口同意書影本（新建造漁船出港之外籍漁船需取得出口同意書者應另檢附）

	申請人
	造（修）船廠
	簽章

	
	住址
	

	
	聯絡電話
	
	傳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船主及代理行
	船主
	
	聯絡電話
	

	
	住址
	

	
	代理行
	
	聯絡電話
	

	
	住址
	

	申請人及船主保證該船進港期間遵守下列事項：

1、 該船進港維修時僅在本造（修）船廠維修。

2、 不違反中華民國流網漁業管理要點相關規定，不裝設流網設備或攜帶流網網具，在港內不違規改造為流網漁船，並同意於進港後任何時間接受該港口管理機關或其代管機關派員登船檢查。

3、 同意該船在港內如違反相關漁業法令，將俟完成行政處分或經司法機關同意後再行出港。

四、港口管理機關或其代管機關派員執行第二點檢查時，協助將漁船國籍證書或其他適當文件之正本遞交上述機關保管，迄向上述機關申請出港且經核准後領回上述文件。

	漁業機關意見

	批註意見
	□ 同意    □ 不同意


	核章：




註：第一聯由漁業機關留存。第二聯由申請人執交商港管理機關據以申辦進、出商港區用。第三聯由申請人留存。
